
切結書

本人         因金門縣自來水廠接水費電子發票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遺失，

以金門縣自來水廠開立發票明細影本辦理經濟部水利署自來水用戶

設備外線補助，日後若有糾紛與法律責任概與貴廠無關，本人願自

負其責。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或蓋章）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
